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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監護（輔助）個案處遇服務
──以高雄市為例

吳肇元、張文彬

壹、 成年監護（輔助）的文獻

探討

2014年立法院三讀通過《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施行法》（衛生福利部，2014）

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以下簡稱CRPD）內國法化。該公約施行

法第10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

之內容，檢視其所主管之法規。其法規包

含《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

《身權法》）（衛生福利部，1980），就

廣義而論，亦包含《民法》（法務部，

1929）與身心障礙者的成年監護宣告。

依據《民法》第14條及第15條的監護宣

告，以及同法第15條之1與15條之2的輔助

宣告，前者是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

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後者是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

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

之能力，顯有不足者。兩者差別是，監護

宣告「不能」為意思表示，未得同意的效

果為「無效」；而輔助宣告的意思表示

「顯有不足」，未得同意的效果為「效力

未定」。兩者（以下將監護宣告及輔助宣

告統稱監輔宣告）目的在於協助精神障礙

者，由法院選任監護人或輔助人（以下統

稱監輔人）為本人判斷的法律行為。雖然

文獻多以因應高齡為理由而設計此制度，

但無論先天或後天判斷能力不足的青壯年

亦適用此制度，例如，18歲以上未滿65歲

的身心障礙者。惟，監護宣告對本人意思

表示一律無效，違反CRPD第12條第3項

締約國必須協助身障者行使權利能力。再

者，輔助宣告的輔助人同意範圍依據《民

法》第15條之2第1項之固定規定無法依

個案需求改變，亦已違反CRPD第12條第

4項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黃詩

淳，2014，頁13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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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2008年5月23日修正的《民

法》成年監護宣告制度，廢除傳統的一級

禁治產制度，以二級分類保障心神喪失

或精神耗弱者之尊嚴及權益（註1）。2014

年7月31日前聲請裁定30件，多數聲請人

或法院選定的監護人或輔助人為受監護人

的最近親屬，且親屬或配偶監護人占大多

數。其原因為親屬最接近照顧者，較可能

關心受監輔人。其次，非親屬監輔人全數

為主管機關，其原因是被照顧者人雖然有

親屬，但親屬支持較為薄弱，且家庭功能

失衡的情形可能遭遺棄、無配偶子女或家

庭成員關係疏遠等，抑或親屬因年老不適

任或無意願擔任監輔人。而聲請監輔宣告

之目的，除了財產處分占了其他以外的最

高比例；聲請輔助宣告之動機最高的比例

是避免受輔助人受騙或無意義的消費。大

多數的情況應避免遺產繼承的財產爭奪，

而鮮有人身管理如醫療處置、結紮手術等

討論與規定，多為家屬或監輔人之意見

更重於本人之意見，而與CRPD尊重本人

意願有違（胡珮琪、黃詩淳，2018，頁

2-15）。

再者，德國成年監護制度最初僅規定

剝奪行為能力的禁治產宣告及身心障礙者

的輔佐宣告，於1991年全面修正為《成年

輔助法》。之後，於1999年及2005年調整

為一級的輔助制度，即成年因身心障礙之

因素無法處理自己的事務，得由輔助法院

依聲請或職權選任輔助人，依照不能處理

的事務，決定其應輔助的範圍。原則上公

權力儘可能不介入，而法定監護之規定適

用僅為意定照顧契約的補充性地位。其立

法意旨在於尊重受輔助人的意願。日本師

法英美法與德國《成年照護法》的精神，

於1999年制定《任意監護契約法》，由委

任人及受任人約定，委任人因將來精神障

礙導致識別能力喪失時，將全部或一部分

與自己生活、醫療照護與財產管理之事

務，委託受任人處理。該受任人有不適任

的事由，應由家事法院於選任任意監護監

督人時，一併審查。而研究認為，人身管

理直接影響生命安全，甚至較財務管理更

為重要（戴東雄，2017a，2017b）。

就實務論之：

一、 親屬擔任監護人之情形：第一，我國

缺乏監護監督人之制度，親屬擁有監

護人之處分權利，過程中由原本即

為親屬之監護人執行，仍有隱匿之可

能，恐有利益迴避之問題。第二，社

工服務的過程發現，案子及案媳擅自

將個案的補助款挪為己用，因忘記個

案郵局存摺才來諮詢監護宣告事宜，

顯然其親屬不適任監護人，但可能破

壞親屬之間的信任。第三，主要照

顧者為監護人受到其他親屬的不同

意見，尤其在財產處分或照顧的安

排上處處刁難或質疑，增加監護人的

壓力。

二、 主管機關擔任監護人之情形：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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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業務繁重，社工身兼多職，

難以專職執行監護之事務。第二，囿

於科層體制，受監護人之任何決策皆

須簽至機關首長，待書面簽准後方可

執行，若面臨緊急醫療問題，可能一

時無法決定。

三、 社會福利機構擔任監護人之情形：第

一，民間社福團體執行相較主管機

關較為彈性，可避免科層體制之困

境，但需遵守《社會福利機構及法

人執行身心障礙者監護或輔助職務管

理辦法》（下稱《社福監輔辦法》）

（衛生福利部，2011），經合法立案

登記，目的事業受各級政府社政主管

機關監督，有能力為受監護或輔助宣

告之人利益。第二，社福機構擔任監

護人，仍非受監護人之撫養義務人，

若受監護人之財產用盡，其後續照顧

或醫療等費用，若由社福機構負擔，

將造成龐大的財務壓力（陳詠文，

2017）。以上學術文獻為本文之研究

動機。

盱衡西方文獻，佛羅里達州的法律對

從業人員協調管理監護和遺囑認證程序的

規則和法規的應用，特別是針對2020年的

修改遺囑認證或監護程序中重新審理動議

的送達時間，管理遺囑認證和監護程序中

法庭文件送達的規則，以及家庭津貼申請

規則。其反映了立法機構對潛在利益衝突

的監護人，增加了以防止不正當的經濟利

益監護人之限制，以及監護人不得提供、

支付、索取或獲得獎金等，直接或間接的

回扣或回扣，公開或秘密，以現金或實物

等限制（Goethe, 2021）。

CRPD第12條承認所有身心障礙者在

生活的所有領域都具有法律行為能力。

然而，根據以色列法律行為能力和1962年

《監護法》，許多智能障礙或精神疾病的

人由於指定了監護人而被撤銷了這些權

利。關於這些人對監護權和支持決策的

看法甚少。智能障礙者也希望獲得更多的

獨立性，但不確定這對智能障礙者來說是

否可行。智能障礙者更願意代表他們做出

自己生活的決定（Melamed et al., 2008, p. 

394）。

以色列不建議對身障者提出任命監護

人、支持決策者或兩者的任命。研究顯示

維持現狀相較沒有監護人的支持較高，反

之，對監護的支持較低。智力障礙、需要

決策支持、缺乏家庭支持並同意監護時，

社會工作者更有可能推薦監護，而更傾向

於支持精神疾病患者的現狀、幾乎不需要

決策支持、家人支持以及個人拒絕監護的

情況。因為對監護持積極態度的社工，都

支持監護（Werner & Holler, 2022）。魁

北克也採取了合辦模式公共監護和託管，

現有的公共託管服務已經或即將成為公共

監護和託管服務（Robert, 2000）。

對此，我國由主管機關委託社福機

構擔任監護人之性質，鮮有討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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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皆有3％找不到適合的親屬擔任監護

人，桃園市政府委託社團法人台灣福田社

會福利發展協會，臺中市政府則委託財團

法人龍眼林基金會，高雄市為財團法人喜

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稱喜憨兒基金

會）接受高雄市政府委託。其法律性質為

何？係屬《民法》選任監護宣告之規定之

外？抑或其優缺點為何？未來挑戰為何？

值得討論。本文以高雄市為例，摘錄2021

年服務概況而為學術議題的討論，其委託

喜憨兒基金會辦理監護或輔助個案處遇服

務之實例剖析之，希冀提供政府監護宣告

之制度參酌。

貳、 高雄市委託辦理成年監護或

輔助個案處遇服務

一、主管機關委託社會福利機構之性質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

局）委託喜憨兒基金會是主管機關為監護

人？抑或社會福利機構為監護人？

第一，社會福利機構說：社會局可

執行監護之工作量已飽和，由社福機構擔

任監護人就照顧能力的專業性及可行性，

更符合個案需求。同時，《身權法》第81

條第3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社福監

輔辦法》，社會福利機構本已有規定去規

範，故為社會福利機構為監護人。

第二，主管機關說：依據《行政程

序法》（法務部，1999年）第16條規定，

主管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

託社會福利機構辦理。法院選任社會局擔

任監護人，社會局以行政契約的方式，招

標社會福利機構執行行政契約的義務，雖

然監輔宣告規範於《民法》，但親屬及繼

承為身分法，較偏向公益性的考量，而執

行監護人的義務同民事的契約履行，如同

《民法》上「代理人」的選擇，而以受監

護人的最佳利益。主體為主管機關，執行

為社會福利機構，主管機關可監督民間單

位，遇到緊急事故或必要時可隨時介入。

第三，國家公權力說：無論由社會福

利機構或主管機關擔任監護人，皆受《身

權法》第81條第3項之拘束，其意旨為維

護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

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同為

CRPD第5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之

具體落實。故社會局委託喜憨兒基金會

的法律性質為主管機關擔任監護人，僅為

主管機關的執行方法為社會福利機構的公

私協力，由第一線民間單位先行處理，若

有緊急或困難可共同研議策略（鄧學仁，

2017）。

二、委託方式

（一）執行內容

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由4位社工及

1位督導共同執行，服務對象為法院裁定

由高雄市市長、社會局局長或社會局無障

礙之家主任擔任監輔宣告人之18-64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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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個案，110年服務127案中，監護宣

告90人及輔助宣告37人。服務提供為：第

一，電話聯繫：（1）新派案：聯繫照顧

者、安置機構或原監輔人，並約定訪視

時間；（2）後續服務：以電話維持聯繫

外，視實際需求做實地訪視。第二，實地

訪視：除例行訪視安排外，視實際需求增

加實地訪視頻率，協助受監輔人穩定於機

構或社區居住。第三，陪同或代辦：協助

服務對象申請所需資源，例如：陪同回

診、身障鑑定，補發身分證、存簿等重要

文件。凡設籍在高雄市且經法院裁定由

主管機關擔任監輔人，皆會提供服務。

（桃園、新竹、臺中、彰化、嘉義、臺

南、高雄及屏東皆有安置）。服務項目

為：第一，依監輔職權應辦之受監輔人財

產管理、照護安排、福利服務申請、醫療

協助、例行性生活事務安排、擬定年度服

務計畫等。第二，安置機構聯繫會報。第

三，個案研討會。第四，法院交查―監

護裁定前訪視。

（二）家庭支持系統分析

依家事法院裁定書的主文，通常會以

直系血親尊親屬、卑親屬或兄弟姊妹擔任

監輔人之優先人選，若因上述人選中出現

不適任、無意願或因智能障礙導致不適擔

任時，就會裁定由主管機關擔任監輔人。

裁定原因歸類為：第一，無家庭支持系

統：家中已無直系尊親屬和卑親屬、兄弟

姊妹。第二，家庭支持系統偏弱：家中尚

有直系尊親屬和卑親屬、兄弟姊妹，但無

人有意願任監輔人；或有意願擔任者，因

故不適任（如：超過70歲）。第三，家庭

支持系統失去功能：家中均為身心障礙者

或失聯。

表 1　監護人之區別

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

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社會福利機構 主管機關

親屬關係 是 否 否

社會福利機構及法人執行

身心障礙者監護或輔助職

務管理辦法約束

否
受各級政府社政主

管機關監督
否

自行執行或委託 否 否 是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2條直接約束
否 是 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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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管理

一般而言，只有裁定受監護者才須協

助管理相關財務，但可於裁定受輔助宣告

的過程中，法院可依《民法》第15條之2

第1項第1款至第6款以外，所指定之其他

行為，例如，「辦理電信帳戶及其相關管

理事宜」、「辦理金融機構信用卡、現金

卡及其相關管理事宜」等。

（四）服務需求

服務量為3,302人次；分別為醫療及

復健（679人次）、輔具（13人次）、

個人照顧支持（1,119人次）、居家協助

（72人次）、金錢管理（259人次）、經

濟協助（209人次）、家庭照顧支持（8人

次）、安全（284人次）、社會參與（2人

次）、權益爭取與倡導（632人次）及其

他（22人次）；以個人照顧支持最多、權

益倡導次之。

（五）服務流程（如圖1）

（六）扶養訴訟執行概況

扶養訴訟申請／裁定139人中有25人

提扶養訴訟；1案處理中、8案勝訴、7案

敗訴及7案遭法院駁回。此外，有2案是透

過家屬協調會及法院調解庭和家屬達成共

識（同意支付扶養費）。因此勝訴案有10

件。依《民法》第1115條，依其直系卑親

屬、直系尊親屬、家長及兄弟姊妹提扶養

訴訟，且多因機構安置差額費用而向家屬

提扶養訴訟。訴訟結果，扶養訴訟敗訴或

駁回，造成公部門買單。

參、問題與討論

一、 監護輔助宣告的公私協力是合作？

困境？

《民法》第1111條規定監護人的選定

（註2）。若選定主管機關為監護人，為何

可委託民間單位的社福機構機構行使監護

人之職責？究竟是藉由公私協力的合作來

彌補各別的缺點，抑或造成程序的複雜？

首先，主管機關委託民間單位的理由，公

私協力之目的無非是因為公部門科層體制

的執行程序複雜，以及法規過度限制公務

人員的作為步驟，但行政流程過於複雜，

難以滿足及因應多變的服務需求（趙曉芳

等人，2021）。高雄市選擇喜憨兒基金

會，其理由不外乎其於身障領域服務除累

積豐厚實務經驗外，也訓練不少優質專業

人員協助安置於機構之服務對象，有穩定

的生活品質。對此，監輔宣告的執行過程

產生之問題如下：

第一，委託監輔宣告中，主管機關的

角色為何？主管機關的監護人為市長、局

長或主任，則使監護人形同虛設，因為皆

由其底下的社工提供服務，無論是公部門

的社工或委託民間的社工皆須書面陳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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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服務流程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2021，頁6）。

舊案：
原身障個管案提出聲請監護（輔助）宣告者

新案：
1. 非身障個管社工聲請監護（輔助）宣告者
2. 原監護人辭任／另行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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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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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且取得法院核備函後，轉喜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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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宣告登記公文後

（30日內至戶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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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文書往返，曠日廢時，並沒有所

謂充分利用民間人力的彈性；同時，局長

擔任監輔人皆由書面獲得的片面資訊，不

如由共同生活的親屬更直接了解身障者的

需求，與直接照顧被監輔人的監輔人不同

（卓春英，2017，頁123-128）。

第二，第一線的民間社工的公權力

行使有限，難以發揮，即便是委託行使公

權力的依據為何？難以透過主管機關的

契約行使。例如，如何要求身障者的親

屬履行扶養義務？其親屬不願意配合戶籍

行政處理、生活安排、醫療照顧，以及查

明承受、拋棄繼承、保險理賠、請求損害

賠償等，且尋求法院公證仍須支付規費，

且程序繁瑣亦不可能事事皆採取強制親屬

執行，影響受監護人親屬之信賴。此外，

我國缺乏監督監護人的機制，監護人可能

濫用其權利之風險（譚蓉瑩、郭冠甫，

2021，頁75-77）。

第三，《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

《勞基法》）（勞動部，1984）適用於民

間的社工人力，《勞基法》不適用公部

門的公務人員，遇到同一個服務對象於

非上班時間如假日或夜間時，適用《勞基

法》就有加班或延長工時的問題，甚至於

非上班時間遭遇緊急狀況即有加班費或補

休的問題，例如，例假日屬強制性規定，

雇主不得任意剝奪勞工此項基本權益。因

此，假日如遇緊急狀況立即派公部門非適

用《勞基法》的社工出勤服務，而產生民

間社工或公部門出勤之爭議，因為委託契

約是由民間社工服務，若由非適用《勞基

法》的社工出勤，委託契約之理由何在？

本文以為，主要監輔人為主管機關，雖為

委託，乃可不免除監輔人之義務，若於民

間社工有假日出勤困難之時，主管機關之

非適用《勞基法》的社工仍應立即提供服

務，乃屬委託者之責任。其公私協力的人

事法規不同而產生漏洞，有待研議（林淑

馨，2018，頁25-28）。

二、 個案來源身障個管中心提聲請最

多，責任由主管機關承擔

親屬出現不適任、無意願或因智能障

礙導致不適擔任監護輔助人時，法院就會

裁定由主管機關擔任監護或輔助人。主要

原因如下。

第一，依據《民法》第1111條之2之

規定，照護受監護宣告人之法人或機構及

其代表人、負責人，或與該法人或機構有

僱傭、委任或其他類似關係之人，不得為

該受監護宣告人之監護人。意即若由社會

福利機構擔任監護人，可能造成「球員兼

裁判」之問題。

第二，主管機關為社會最後一道防

線，在親屬或社會福利機構無法負擔，公

部門自無拒絕的權利。弔詭的是，之所以

會委託民間執行監輔宣告，即因公部門人

力不足，又因為家庭支持系統薄弱，方為

委託民間執行，而產生政府失靈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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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原本由親屬負擔的監輔宣告

之責任，交由主管機關負責，反而違背了

《民法》人格尊嚴及自我決定的本質，由

配偶或親屬代理是因為平時親近於被監輔

人，而理解受監輔人的喜好，而較容易臆

測本人意願。若將責任完全交由主管機關

與監輔宣告之意義違背。身障者被視為社

會中更弱勢的群體，國家普遍肩負照顧的

責任，且不應限制其行使基本權利的能

力。但親屬負擔最直接影響被監輔人的社

會參與，故親屬同時負擔支持性決策及照

顧責任（Wallin, 2020, pp. 497-499）。

第四，由主管機關任監輔人等於是

由全民買單，因財務支出皆由國家支應，

雖然是由公部門的社工執行且完成書面程

序，但此舉推卸親屬的照顧責任，不宜形

成慣例而造成社會價值觀的扭曲（林淑

馨，2016，頁138）。

三、僅需管理財務，忽略人身管理

查高雄市委託民間單位執行，仍依照

《民法》第15條及第15條之2規定，著重

於受監輔人之財務管理，在尊重個人主體

與自我決定權下，主管機關不僅受到《民

法》約束，同時受到CRPD的影響，而與

親屬或社福機構擔任監護人而有異？學理

上有以德國之一元制成年輔助制度，為尊

重個人自主決定下，調整輔助事務之範

圍，較能符合個人需求，雖然增加法院的

工作量，但為保障身障者的人權，實不應

忽視當事人意思表示的有效性，而以同意

權保留之命令加以限制，以確立受輔助人

應受輔助之必要性。德國《家事非訟法》

鉅細靡遺地規定法官應親自聽審原則、強

制當事人聽審之措施及其他人參與程序之

聽審請求權等。人身管理（特別是養護治

療）皆與未成年有別，在尊重受監輔人的

自我意志下，相較於財務管理，人身管理

更有配套措施（戴瑀如，2014）。

前述研究是為了保障受監輔人之人

性尊嚴及自我決定權，反觀我國係採用二

元制之成年監護及輔助宣告，僅比禁治

產制度彈性，因實務上成年身障者的心

智障礙程度無法明確分為二級，且有時心

智狀況良好。法院以意思能力顯有不足作

為判斷標準，可能淪為法律條文之約束。

由於是法律制度過度限制當事人自我決定

之事務，可能無法真正滿足當事人之個別

需求。社會局委託社福機構執行監輔宣告

之服務，召開「成年監護／輔助個案處遇

服務」專業團隊會議，邀請律師、心理

師、醫師等，究竟是「受監輔人之最佳利

益」？抑或「監輔人之最佳利益」？

對此，高雄市透過專業團隊會議尚無

疑慮。惟，是否有經過受監輔人之同意，

即便是無行為能力人，其意思表示的能力

應予以尊重，在《民法》規定受監輔人的

限制之外，主管機關仍有CRPD第12條在

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同條第4項尊重

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無利益衝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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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影響。所謂「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

利益」即以受監護宣告人為基礎，相較於

社會問題的權衡下，獲得的抉擇。此於立

法尚未改善之下，社會局委託社福機構之

執行方式。主管機關立於公權力考量，重

視人身管理，而非僅為財務管理之利益比

較（戴瑀如，2018）。

四、安置費自付額轉嫁主管機關

對於「扶養訴訟勝訴，也不一定會依

規定支付」之情形。社會局擔任監輔人，

不代表扶養義務人的責任可以免除。《民

法》第1115條規定，直系血親尊親屬或卑

親屬及兄弟姊妹均有互負扶養之義務。雖

然法院載明勝訴之後，不得因任何原因再

向下一順位進行訴訟，但因監輔人是主管

機關，扶養義務人因故無法繳納扶養費且

強制執行無結果之情形，實務上呈現由公

部門協助支應所有費用。

易言之，原本應由親屬負擔的扶養

義務轉移到全民買單，原本《民法》規定

應親屬負擔之安置費由主管機關負擔，似

有疑問。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之目的，在

於保障受監輔人不會因為身心逐漸虛弱、

表達能力下降，而無法妥善自身事務，導

致作不利於己的行為，而依據《民法》選

定監護人或輔助人代替其處理法律之事

務，以確保受監輔人因為欠缺判斷人能力

而作出不理性或成為詐欺的受害者。法院

亦得選定親屬擔任監輔人，但親屬若精神

障礙或心智缺陷不適合擔任監輔人時，亦

得由政府或社福機構進行保護。身障者身

心虛弱無法妥適處理自身事務，仰賴成年

監護的發展，避免監護宣告浮濫且能適切

回應被監護人的需求，法院得命社會福利

機構或主管機關訪視，並命單位監護人、

政府或社福機構支付扶養費用（李立如，

2015，頁101-106）。

而扶養義務，乃具備一定經濟能力

親屬，對於不能維持生活者，予以必要之

經濟供給的《親屬法》上之義務，扶養義

務是身分上之義務，亦以經濟上扶助為目

的，因此，同時為提供財產上之義務（陳

棋炎等人，2013，頁493）。但實務經驗

上，親屬無法單一建構成一個安全網，主

管機關所建構的預防性保障措施具備相對

強制的行政，減少尋找親屬、將降低醫療

等待的風險，以殘補式之制度填補不負擔

扶養義務之親屬。有研究認為，法院選任

主管機關擔任監輔人，並非是不信任親

屬，而是現代社會親屬由國家取代，工

業社會幾乎召開親屬會議，且親屬多無

意願或無暇處理，考量行政機關的成本

利益，由於主管機關的來源係由全民繳

納的稅金，故採此選擇無可厚非，但僅

於受監輔人無親屬擔任監輔人時，方能

提供社會福利之觀點（黃詩淳，2017，

頁99-102）。

如此，親屬將造成受監輔人之經濟

補助皆由社會局負擔之誤解，長久之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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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將成為親屬卸責扶養義務之理由。本

文認為，高雄之案例皆屬例外之情形，法

院應查證受監輔人之扶養親屬，由主管機

關提出抗告，為扭轉監輔宣告之精神，使

法院裁定回歸於社會，使法院命親屬負擔

相關費用。監輔人是一個複雜而重要的過

程，這是對個人生活的親屬干預，旨在保

護那些需要這種保護的人。主管機關擔任

監輔人可能會嚴重妨礙個人的權利和自主

權，因此限制應作為最後的手段（鄧學

仁，2014）。

五、身權公約以及國際政策的建議

2022年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

查委員所提之結論性意見，對於我國監輔

宣告的認定，建立強而有力的系統，使支

持性決策（supported decision-making）取

代現行的監護制度（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2022，頁28-29），而強調需要完

全擺脫替代決策並促進輔助決策。雖然有

認為，替代決策的保留是為了防止其他人

濫用其決定權。但從替代立法轉向支持決

策立法不僅是法律面前作為人獲得平等承

認的權利，亦獲得選擇的過程。準此，面

對高雄市委託社福機構執行監輔宣告之情

形（Callus, 2018），對於上述：「監護

輔助宣告的公私協力」、「個案來源責

任由主管機關承擔」、「忽略人身管理」

及「安置費自付額轉嫁主管機關」個別議

題，本文提出具體建議如下。

（一）政策面

1. 針對CRPD審查意見，邀請學者、

實務工作者及政府機關召開民法監

護及輔助宣告規定之研商會議，彙

整各方意見及建議，逐漸由支持性

決策取代替代性決策，達成司法、

行政、民間之共識，減少執行層面

模糊地帶的範圍，並針對經費負擔

的權責予以釐清。

2. 精進司法人員之對於身障者人權教

育的訓練，以及社政執行監輔宣

告的困境，俾利對事實的判斷，能

夠符合CRPD「尊重個人意願與偏

好」取代「最佳利益」的解釋。

3. 高雄市每年評估社福機構執行監輔

宣告之效益，將「支持性決策」作

為評估指標，作為研議修法及配套

措施之參考。

（二）實務面

1. 社政機關、社福機構與法院三方定

期召開聯繫會議，形成監輔宣告

之合作共識，藉以支持性決策的執

行方法，三方為互信及補充的協力

關係，充分瞭解受監輔人的自主選

擇及經費負擔（如扶養費）的對象

（Dinerstein, 2012）。

2. 由專家參與社政機關與社福機構公

私合作，對於公權力執行、機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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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助、緊急處遇、假日出勤的處

理由社政機關主責。平時的人員調

度、訪視問安及關懷處遇等由社福

機構處理。其合作模式於契約委託

時明確權責分工，且相關服務由支

持性決策為主，避免代替受監輔人

的決定。例如，社工可透過影響情

境因素或改變被監輔宣告人的溝通

策略來支持其人身管理的決定，透

過提供安全和平靜的環境，給予

患者入院後的適應時間，使用普

通語言、圖說或促進同伴、親戚

或朋友的支持（Matthé & Gather, 

2017）。另於每年年度終了時作為

評鑑的指標。

3. 對於受監輔人的法律上費用的管

理，諸如不動產估價、扶養費、公

證、規費等，若全由社福機構代墊

可能無法負擔，或由政府預算無法

臨時編制。除了執行上由社福機構

的社工協助執行之外，相關費用的

支出亦可組成監輔宣告費用管理之

非營利組織或由社福機構代墊，甚

至以募款方式形成監輔基金會管

理，待受監輔人的財產變賣後再返

還代墊之一方。

肆、結論

總結上述，本文建議如下。

第一，《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之

固定規定無法依個案需求改變，可能違

反CRPD第12條第4項尊重本人之權利、

意願及選擇。而人身管理直接影響生命安

全，甚至財務管理更為重要。由社福機構

擔任監輔人負擔將造成龐大的財務壓力。

高雄市應邀請學者、實務工作者及政府機

關研議支持性決策，並釐清權責及經費負

擔對象的問題。

第二，《身權法》第81條第3項及

CRPD第5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之

具體落實，故社會局委託民間社福機構的

法律性質為主管機關擔任監護人，由第一

線民間單位先行處理。其合作模式於契約

委託時明確權責分工，過程定期邀集社政

機關、社福機構與法院三方隨時溝通，並

透過專家參與，每年定期考核。

第三，對於受監輔人的法律上費用的

管理，諸如不動產估價、扶養費、公證、

規費等，組成監輔宣告費用管理之非營利

組織或由社福機構代墊，抑或經募款方式

形成監輔基金會管理，待受監輔人的財產

變賣後再返還代墊之一方。

第四，精進司法人員對於監輔宣告的

瞭解，法院的判斷依據是社工書面的調查

結果，法院若對CRPD第12條的精神或實

務運作無法深入理解，可能陷入「最佳利

益」的思考而非「尊重個人意願與偏好」

的解釋，影響事實判斷。因此，提高司法

人員對監輔宣告的訓練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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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高雄市監輔宣告由社政機關委

託社福機構執行，加上司法及被監輔宣告

人本人及其家屬，其關係明顯複雜。服務

過程的分工及經費負擔，有賴對CRPD第

12條的理解，避免引導方向錯誤，重新檢

討評估及考核指標，作為每年計畫執行的

目標設定。

伍、本文限制

本文之研究範圍僅限於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委社福機構，於110年之內的實務經

驗為基礎，輔以學術文獻之討論，作為解

決方案研擬的參考。時間軸方面，尚缺乏

長期性的數據統計，難以客觀比較執行的

效益。其次，範圍僅限於高雄市，難以推

論到全國或其他縣市。再者，研究缺乏質

性研究的訪談設計，無法深入個案的選擇

問題或個人看法實可再精進。若要釐清被

監輔人的服務滿意度或支持性決策的要件

或生活需求，實有缺乏嚴謹的研究方法，

所提供的服務措施為主觀的建議，但可作

為後續研究的參考。

（本文作者：吳肇元為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無障礙之家社會工作員；張文彬為高雄市

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課員）

關鍵詞：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民

法》、監護宣告、輔助宣告

註　釋

註1： 《民法》第1111條之1略以，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

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

財產狀況。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

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

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註2： 《民法》第1111條第1項略以對於監護人之選任以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

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並同時指

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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